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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12 年 6 月 4 日至 29 日 

议程项目 7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伊梅尔达·斯莫尔契奇女士(乌拉圭) 

 

  增编 
 
 

  方案问题 

  评价(项目 3(c))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就评价联合国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

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的支持所提建议执行情况的三年

期审查 
 
 

1. 2012 年 6 月 5 日，委员会第 3 次会议审议了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关于方

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就评价联合国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

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的支持所提建议执行情况的三年期审查的报告 

(E/AC.51/2012/4)。 

2. 检查和评价司司长代表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厅的副秘书长介绍了该报告，并答

复了委员会在审议该报告期间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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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3. 代表团表示关注的是，内部监督事务厅审议了正在执行中关于最不发达国

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与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

公室之间重叠领域的协调和协同增效作用的建议 1，但却未能提出执行建议的时

间框架，或拟定衡量其效力的标准。就内部监督厅有选择提出的协调领域而言，

各位代表希望看到的不是报告中所列的大小会议，而是两个办事处所采取的具体

举措。 

4. 一些代表团指出，内部监督厅并未质疑，秘书长执行办公室是否应当在大会

并未核准之前，聘请一位咨询人来确定两个办事处之间的重叠领域，也未就这一

行动的费用提出报告。这些代表团还希望进一步了解根据委员会要求并经大会核

准，秘书长在任命一位副秘书长为非洲问题特别顾问方面拖延三年的具体原因。

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示关注的是，这一拖延对于高级代表办公室所进行各项活动

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结论和建议 

5. 委员会建议大会注意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关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

十九届会议就评价联合国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和非洲的支持所提建议执行情况的三年期审查的报告。  

 


